
- 1 -

沈阳大东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12·11”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12 月 11 日，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发生一

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 1 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辽宁省安全生产条

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市政府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

局、市房产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总工会、大东区政府等有关

单位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

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询问取证、检验鉴

定、综合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

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涉事企业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对涉事企业、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

整改措施。

经调查，沈阳大东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12·11”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管理缺位，生产设备安全防

护设施缺失，设备巡检人员未严格执行公司管理制度，突发晕厥

倒入生产设备后被绞压致死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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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二热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5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宋某，住所为沈阳市沈

河区热闹路 47 号。经营范围包括：供暖、供汽、热力供暖工程

等。

沈阳二热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以冬季供热运行为主，为用户提

供供热服务。公司按照供热区域和职能下设沈海一工区、沈海二

工区、沈海三工区、调峰工区 4 个工区。调峰工区下辖 8 个热源

厂，其中沈东热源厂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东辽街 45 号，占地面积

49174 平方米，厂内共有 6 台 64MW 热水锅炉，根据供热调峰工

作需求运行。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沈阳二热公司成立 EHS 委员会，组织管理公司环境保护、职

业健康和安全生产工作，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目标及责任管理

办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

办法》等 16 项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培训教育、

劳动保护、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沈阳二热公司设立 EHS 部负责

监督和指导公司各部门、各工区安全管理工作；调峰工区配备专

职安全员按照公司 EHS 部要求落实安全管理工作；沈东热源厂配

备兼职安全员按照调峰工区要求落实安全管理工作。

供暖期，沈阳二热公司 EHS 部人员每天抽查检查公司各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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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状况。2024 年 12 月 10 日 9 时许，EHS 部安全监督人员李某

嘉对沈东热源厂安全检查时，发现板链式除渣机存在防护高度不

够、缺少防护栏杆等问题，现场口头告知调峰工区专职安全员张

某，要求立即进行整改。直至事故发生前，沈东热源厂未及时对

该问题进行整改。

事故发生后，12 月 11 日 16 时 23 分，李某嘉在微信工作群

内下发 12 月 10 日检查通报。12 月 11 日 17 时至 19 时，沈东热

源厂 2 名工人按照调峰工区主任贾某安排给涉事除渣机加装了

防护栏杆。

（三）行业监管情况

依据《沈阳市民用建筑供热用热管理条例》的规定，沈阳市

房产局负责全市供热用热监督和管理工作，区、县（市）供热用

热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供热用热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2024 年 10 月 29 日，沈阳市房产局向各区、县（市）房产

局（住建局）和全市 97 家供热单位印发了《沈阳市房产局关于

做好 2024-2025 年采暖期供热运行及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区、县（市）房产局（住建局）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

求，组织督促辖区内供热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对供热单

位的监督检查，确保区域供热安全。

大东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对沈东热源厂实施监督管理，2024

年多次到该热源厂对安全制度、安全生产规范、锅炉运行等方面

进行检查。2024 年 3 月 15 日，该中心组织辖区内供热单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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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议，会议要求“锅炉除渣机、上煤线、

氧气乙炔防护栏要及时进行更换”，直至事故发生前沈东热源厂

没有落实除渣机防护栏安装完善工作，大东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也没有对沈东热源厂防护栏安装完善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12 月 11 日 8 时 26 分，沈东热源厂机修班长王某伟

组织班组人员召开早班会，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布置当日工作。

8 时 50 分许，王某伟与巡检工人杨某溪对 7#、8#重型板链

除渣机（以下简称除渣机）进行巡检复检，王某伟安排杨某溪单

独从 7#除渣机安全扶手平台沿巡检通道向上（除渣机头部方向）

复检，王某伟沿通道向下（除渣机尾部方向）复检。

9 时 20 分，监控视频显示
[1]
杨某溪被除渣板链传送到 7#除

渣机头部位置后，掉入除渣机头部下方的下渣斗内。

图 1 事发现场监控画面

[1] 监控视频显示时间较北京时间滞后 5分 18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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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21 分，看渣工袁某民发现 7#除渣机下渣斗发生堵塞。

采取将 7#除渣机减速、用铁锹搅动下渣口炉渣的方式进行疏通，

没有达到疏通效果。

9 时 25 分，袁某民通过电话向王某伟报告 7#除渣机下渣斗

堵塞，需要进行维修。王某伟到现场查看，拆卸下渣口挡板，观

察到堵塞物疑似人体。

9 时 46 分，王某伟分别向调峰工区主任贾某、沈东热源厂

厂长穆某雨电话报告现场情况。

9 时 51 分许，调峰工区、沈东热源厂人员陆续到达事故现

场，确认下渣斗内堵塞物为人体。

（二）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情况

9 时 56 分、10 时 08 分、10 时 11 分，穆某雨分别拨打 120、

110、119 救援和报警电话。

10 时 14 分，公安部门将警情信息转至应急管理部门。

10 时 16 分，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对现场侦查研判

后，救援人员采取对下渣斗与传送履带空间扩张的方式进行救

援。10 时 30 分，杨某溪被救援人员从下渣斗内救出。10 时 35

分，120 急救人员现场确认杨某溪死亡。

（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沈东热源厂斜除渣廊内，斜除渣廊为南北走

向，南高北低，廊内东西两侧分别为 8#、7#除渣机，两除渣机

中间为阶梯式通道。发生事故的 7#除渣机总长 57 米，槽体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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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米，两侧槽体护板高约 1 米。槽体内为一条环形除渣板链，

由除渣机头部电机驱动，在槽体底部向上运动将炉渣传送到除渣

机头部下渣斗处，再由槽体中上部向下运动，往复循环。

经现场勘验及后期调查，杨某溪晕厥倒入的位置距 7#除渣

机尾部 18.3 米处，该处除渣机东侧阶梯式通道地面散落检修工

具及工具筐，除渣机压辊西端传动轴处见工作服布料缠绕，压辊

支架北侧螺栓夹持蓝色衣物纤维，压辊西侧坡道地面遗留右鞋，

其北侧见滚落的安全帽。

图 2 图 3 斜除渣廊外部、内部照片

图 4 7#除渣机侧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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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事故现场夹持蓝色衣物纤维位置照片

图 7 图 8 图 9 事故现场工具、鞋、安全帽照片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善后处理情况

杨某溪，男，51 岁，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沈东热源厂维

修班工人，2024 年 12 月 11 日，在设备巡检复检过程中被除渣

机绞压死亡。2025 年 2 月 12 日，沈阳二热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

补偿意见，并签订了《杨某溪工亡经济性善后协议》，事故善后

工作处理完毕。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沈阳二热公司有关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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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报警救援电话报告事故情况。消防救援部门和市、区两级公安、

应急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处

置。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应急值守到位，应急响应迅速，信息报

送渠道通畅，信息流转及时有效，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对事

故信息和舆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

（一）直接原因

维修班工人杨某溪在巡检复检过程中突发晕厥，倒入缺少安

全防护设施
[2]
且正在运行的除渣机板链内，被绞压死亡

[3]
。

（二）间接原因

1.机修班长王某伟未严格执行公司设备巡检制度
[4]
，事故当

天安排工人杨某溪单独对 7#除渣机头部方向巡检复检，杨某溪

遇险后因没有同行巡检人员采取急停措施，未得到及时救援
[5]
。

图 10 7#除渣机俯视示意图

[2]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5083—1999）6.1.6：以操作人员的操作位置所在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

2m 之内的所有传动带、转轴、传动链、联轴节、带轮、齿轮、飞轮、链轮、电锯等外露危险零部件及危险部位，

都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3] 2025 年 4 月 11 日，锦州辽希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辽希司鉴中心〔2025〕病鉴字第 034

号），鉴定意见为：“杨某溪符合因心血管疾病突发晕厥摔倒在运转的传送带上，被机器绞压致心肺等多发组织

器官破裂死亡。”。

[4] 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企业标准《供热运行管理制度》3.1 巡检制度：巡检工作至少 2 人一起完成，

互相监护，不得分开完成。

[5] 经勘验，人员落入除渣机压辊位置距离最近急停开关约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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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图 12 7#除渣机急停开关及所在位置照片

2.沈阳二热公司未及时落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要求
[6]
，沈东

热源厂除渣设备事故隐患消除不及时；公司安全管理部门自查发

现除渣机防护设施缺失后，未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
[7]
。

（三）事故暴露出的问题

大东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对供热企业安全生产指令要求落

实情况督促不严格，供热工作会议提出对锅炉除渣机、上煤线等

防护栏及时进行更换的要求后，没有跟踪检查企业落实情况，监

管工作未形成有效闭环。

六、对事故有关人员和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杨某溪，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沈东热源厂维修班工人，违

反公司设备巡检工作规定，单独进行巡检作业，鉴于其已在事故

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6] 2024 年 3 月 15日，沈阳市大东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组织辖区内供热企业负责人召开供热工作会议中要求：

“针对锅炉出渣机、上煤线、氧气乙炔防护栏要及时进行更换。”

[7] 2024 年 12月 10 日《EHS 检查通报》：沈东热源厂刮板除渣机防护高度整体不够，缺少防护栏杆，存在严重

机械伤害风险。整改建议：上煤、除渣等转动设备增设有效的防护栏杆，设置拉线开关等安全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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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沈阳二热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教育和督

促从业人员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力，巡检人员不落实

巡检制度规定；未及时消除生产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缺失的事故隐

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款
[8]
、四十一条第二款

[9]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

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2.宋某，沈阳二热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

工作，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

设备安全防护设施缺失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10]

的规定，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三）对其他人员的处理建议

1.王某伟，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沈东热源厂机修班班长，

负责供热设备巡检和维修工作。未落实公司巡检制度规定，指派

巡检工人单独巡检复检；没有履行巡检过程中互相监护的职责。

建议由沈阳二热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2.穆某雨，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沈东热源厂厂长，负责沈

东热源厂全面工作。对设备巡检制度落实情况失控漏管，未能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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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消除生产设备事故隐患；维修人员存在单人巡检行为，除渣机

防护设施缺失。建议由沈阳二热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予以处

理。

3.张某，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专职安全员，负责调峰工区

安全生产工作。执行上级安全管理工作指令不坚决，没有及时消

除沈东热源厂除渣机安全防护设施缺失的事故隐患。建议由沈阳

二热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4.贾某，沈阳二热公司调峰工区主任，负责调峰工区全面工

作。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沈东热源厂除渣机安全防

护设施缺失、维修人员违规单人巡检行为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

二热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沈阳二热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举一反三落实整改措施。

1.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

格执行公司制度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杜绝违规指挥、违规作业行为。

2.完善设备设施安全防护措施，针对锅炉上煤、除渣等存在

事故风险设备，按要求加装防护栏、防护网等设施，确保生产过

程中人员和设备安全。

3.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相应

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增强自主安全防



- 12 -

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二）大东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

要求，提升供热行业监管能力，指导供热企业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1.督促、指导供热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并

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及时

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加大对供热企业监督检查力度，在确保供热运行良好的基

础上，重点对危险区域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完善，危险作业审批制

度是否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方面进行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跟踪整改落实质量效

果，形成闭环管理。

沈阳大东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有限公司

“12·11”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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